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0號

原      告  徐建國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梁竫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約於民國102年6月30日前後向原告借款新臺

幣（下同）111萬元，並約定日後再協議還款方式與利息，

經原告於同年7月2日如數匯款111萬元至被告大眾銀行(107

年1月1日後與元大銀行合併，元大銀行為存續銀行)高雄分

行帳戶（帳號後4碼為9318，其餘詳卷，下稱系爭被告帳

戶），是兩造間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借貸契

約）業已成立生效。惟嗣後被告即避不見面，亦未還款，為

此先位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催

告被告返還上開借款之意思表示。若法院認兩造間未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則被告受領上開款項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使

原告受有損害，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

還所受利益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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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未成立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原告

匯款予被告，係因原告前與訴外人張成藎、張嘉頊父子有關

於設立瓦斯行營業等投資協議，而有資金之貸款需求，故向

當時任職銀行經理之訴外人即被告之夫李宗興詢問申辦貸款

事宜，而在李宗興建議下，認以張嘉頊名義貸款較具優勢，

故將原登記在原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之房屋（地

址詳卷，下稱系爭飛機路房屋）移轉登記予張嘉頊作為物

保，再以張嘉頊名義向銀行抵押貸款；另將張嘉頊名下址設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之房屋（下稱系爭立群路房屋）移轉予

訴外人陳姓後手，由該陳姓後手以系爭立群路房屋向銀行抵

押借款匯給張嘉頊，以增加張嘉頊財力，助其貸得更高金

額。惟系爭立群路房屋實為李宗興、張氏父子為投資法拍屋

轉售得利（下稱系爭法拍屋投資）所購，故在貸得款項後，

本應將系爭法拍屋投資之本金及獲利分予李宗興，復因原告

該時積欠張成藎錢，故原告才依張成藎、李宗興之指示，將

李宗興應得之111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則本件給付關係實存

於原告與張氏父子、張氏父子與李宗興之間，而非存於兩造

之間，故原告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應

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此即舉證責任之分配原

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

第4225 號判決意旨可知。而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

要件者，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事實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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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

或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先位依兩造間消費借貸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惟據被告否認兩造間

有消費借貸契約，則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111萬元之消

費借貸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⒉惟查，原告就此僅提出匯款單在卷（參審訴卷第21頁）為

證，然匯款之原因關係所在多有，無從僅以此遽認兩造間

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除就此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

外，亦與原告於他案之陳述有所出入（詳見下述），則原

告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自無從以此請

求被告給付111萬元。

　㈡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亦

無理由：

　　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

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

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

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而受利益人就受領利益之法律上原因，

固不負舉證責任，惟有為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此觀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83號

判決亦同此意旨。再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一方受財

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無法律上之原因，

為其成立要件。因給付關係所成立之不當得利，一方受有

財產上之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

存有給付關係。於指示給付之情形，其給付關係分別存在

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補償關係)，及指示人與領取人(對

價關係)之間，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並

無給付關係存在。被指示人依指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

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被指示人只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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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領取人請求，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有原告匯款111萬元利益一節，此據原告

提出前引匯款單為證，並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可採；惟被

告就原告匯款111萬元予被告之原因則以前詞置辯。經

查，原告前對訴外人張成藎提起背信等罪嫌之告訴，在偵

查時，原告陳稱：系爭飛機路房屋貸款下來後，我有匯11

0萬到梁竫（即本件被告，下以被告稱之）被告帳戶，因

為被告的先生就是李宗興，這110萬是為了系爭立群路房

屋，而張成藎就是跟我交待這110萬是怎麼花的；系爭立

群路房屋是張成藎跟李宗興合作，他們做法拍，系爭立群

路房屋有先貸款130萬，這130萬就是要做瓦斯行及工程

行，之後張成藎說他130萬花完了，所以就把明細寫給

我，另外要我付110萬給李宗興；系爭飛機路房屋的貸款

和系爭立群路房屋貸款本來就有牽扯，否則我不需要匯錢

給被告，我又不認識他；張成藎說系爭立群路房屋先貸款

下來後，再來用瓦斯行及工程行，等我的房子錢下來後，

跟李宗興協商，讓李宗興獲利了結，錢下來後李宗興就打

電話給張成藎，再叫我匯錢給被告，我問系爭立群路房屋

不是有貸款130萬，為何要匯110萬，他說要給他兒子做成

績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694號背

信等案件他字卷第161頁正反面、本院卷第85至86頁），

再參照原告前向本院對張嘉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駁回後

所提之民事抗告暨迴避聲請狀中所稱：「一、... 可提供

聲請人（按：即原告）替訴外人張嘉頊以該聲請假處分之

房屋向兆豐銀行鳳山分行貸款之款項利息匯款明細單影本

為證（如附件一，按：即本件原證一所示111 萬元的匯款

單）。二、該筆貸款款項部份新台幣111 萬元是由聲請人

匯入該承審書記官梁竫之大眾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內... 」

等語（參訴字卷第105至106、108頁），可知前引背信案

件中，原告所述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匯給被告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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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即為本件原告匯給被告之111萬元，而該匯款原

因，係原告因其與張成藎、張嘉頊父子間，以及張氏父子

與被告之夫李宗興間各有投資等法律關係，故依張成藎及

李宗興之指示，將貸款所得部分款項給被告。

　　⒊承上，則依前引說明，本件原告匯款111萬元給被告，實

屬指示給付，而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指示人即張成藎與被指

示人即原告（補償關係）、指示人張成藎與領取人即李宗

興（對價關係，經李宗興再為指示而由被告領取）之間，

故被指示人即原告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及其再指示之被告間

僅發生履行關係，而無給付關係存在，則原告縱與被指示

人張成藎間之補償關係所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惟此亦未

據原告提出），則原告亦僅能向張成藎行使不當得利返還

請求權，而不得向（再）領取人之被告請求。是原告依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11萬元，即屬無據，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備位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及先位依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備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

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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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0號
原      告  徐建國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梁竫    


訴訟代理人  蔡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約於民國102年6月30日前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11萬元，並約定日後再協議還款方式與利息，經原告於同年7月2日如數匯款111萬元至被告大眾銀行(107年1月1日後與元大銀行合併，元大銀行為存續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帳號後4碼為9318，其餘詳卷，下稱系爭被告帳戶），是兩造間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借貸契約）業已成立生效。惟嗣後被告即避不見面，亦未還款，為此先位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催告被告返還上開借款之意思表示。若法院認兩造間未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則被告受領上開款項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使原告受有損害，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未成立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原告匯款予被告，係因原告前與訴外人張成藎、張嘉頊父子有關於設立瓦斯行營業等投資協議，而有資金之貸款需求，故向當時任職銀行經理之訴外人即被告之夫李宗興詢問申辦貸款事宜，而在李宗興建議下，認以張嘉頊名義貸款較具優勢，故將原登記在原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之房屋（地址詳卷，下稱系爭飛機路房屋）移轉登記予張嘉頊作為物保，再以張嘉頊名義向銀行抵押貸款；另將張嘉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之房屋（下稱系爭立群路房屋）移轉予訴外人陳姓後手，由該陳姓後手以系爭立群路房屋向銀行抵押借款匯給張嘉頊，以增加張嘉頊財力，助其貸得更高金額。惟系爭立群路房屋實為李宗興、張氏父子為投資法拍屋轉售得利（下稱系爭法拍屋投資）所購，故在貸得款項後，本應將系爭法拍屋投資之本金及獲利分予李宗興，復因原告該時積欠張成藎錢，故原告才依張成藎、李宗興之指示，將李宗興應得之111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則本件給付關係實存於原告與張氏父子、張氏父子與李宗興之間，而非存於兩造之間，故原告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應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此即舉證責任之分配原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 號判決意旨可知。而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或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先位依兩造間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惟據被告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契約，則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111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⒉惟查，原告就此僅提出匯款單在卷（參審訴卷第21頁）為證，然匯款之原因關係所在多有，無從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除就此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外，亦與原告於他案之陳述有所出入（詳見下述），則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自無從以此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
　㈡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亦無理由：
　　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而受利益人就受領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固不負舉證責任，惟有為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83號判決亦同此意旨。再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無法律上之原因，為其成立要件。因給付關係所成立之不當得利，一方受有財產上之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關係。於指示給付之情形，其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補償關係)，及指示人與領取人(對價關係)之間，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指示人依指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被指示人只能向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領取人請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有原告匯款111萬元利益一節，此據原告提出前引匯款單為證，並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可採；惟被告就原告匯款111萬元予被告之原因則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前對訴外人張成藎提起背信等罪嫌之告訴，在偵查時，原告陳稱：系爭飛機路房屋貸款下來後，我有匯110萬到梁竫（即本件被告，下以被告稱之）被告帳戶，因為被告的先生就是李宗興，這110萬是為了系爭立群路房屋，而張成藎就是跟我交待這110萬是怎麼花的；系爭立群路房屋是張成藎跟李宗興合作，他們做法拍，系爭立群路房屋有先貸款130萬，這130萬就是要做瓦斯行及工程行，之後張成藎說他130萬花完了，所以就把明細寫給我，另外要我付110萬給李宗興；系爭飛機路房屋的貸款和系爭立群路房屋貸款本來就有牽扯，否則我不需要匯錢給被告，我又不認識他；張成藎說系爭立群路房屋先貸款下來後，再來用瓦斯行及工程行，等我的房子錢下來後，跟李宗興協商，讓李宗興獲利了結，錢下來後李宗興就打電話給張成藎，再叫我匯錢給被告，我問系爭立群路房屋不是有貸款130萬，為何要匯110萬，他說要給他兒子做成績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694號背信等案件他字卷第161頁正反面、本院卷第85至86頁），再參照原告前向本院對張嘉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駁回後所提之民事抗告暨迴避聲請狀中所稱：「一、... 可提供聲請人（按：即原告）替訴外人張嘉頊以該聲請假處分之房屋向兆豐銀行鳳山分行貸款之款項利息匯款明細單影本為證（如附件一，按：即本件原證一所示111 萬元的匯款單）。二、該筆貸款款項部份新台幣111 萬元是由聲請人匯入該承審書記官梁竫之大眾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內... 」等語（參訴字卷第105至106、108頁），可知前引背信案件中，原告所述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匯給被告之110萬元，即為本件原告匯給被告之111萬元，而該匯款原因，係原告因其與張成藎、張嘉頊父子間，以及張氏父子與被告之夫李宗興間各有投資等法律關係，故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將貸款所得部分款項給被告。
　　⒊承上，則依前引說明，本件原告匯款111萬元給被告，實屬指示給付，而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指示人即張成藎與被指示人即原告（補償關係）、指示人張成藎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對價關係，經李宗興再為指示而由被告領取）之間，故被指示人即原告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及其再指示之被告間僅發生履行關係，而無給付關係存在，則原告縱與被指示人張成藎間之補償關係所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惟此亦未據原告提出），則原告亦僅能向張成藎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再）領取人之被告請求。是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11萬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及先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備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0號
原      告  徐建國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梁竫    

訴訟代理人  蔡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約於民國102年6月30日前後向原告借款新臺
    幣（下同）111萬元，並約定日後再協議還款方式與利息，
    經原告於同年7月2日如數匯款111萬元至被告大眾銀行(107
    年1月1日後與元大銀行合併，元大銀行為存續銀行)高雄分
    行帳戶（帳號後4碼為9318，其餘詳卷，下稱系爭被告帳戶
    ），是兩造間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借貸契約
    ）業已成立生效。惟嗣後被告即避不見面，亦未還款，為此
    先位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催告
    被告返還上開借款之意思表示。若法院認兩造間未成立消費
    借貸契約，則被告受領上開款項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使原
    告受有損害，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所受利益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未成立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原告
    匯款予被告，係因原告前與訴外人張成藎、張嘉頊父子有關
    於設立瓦斯行營業等投資協議，而有資金之貸款需求，故向
    當時任職銀行經理之訴外人即被告之夫李宗興詢問申辦貸款
    事宜，而在李宗興建議下，認以張嘉頊名義貸款較具優勢，
    故將原登記在原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之房屋（地
    址詳卷，下稱系爭飛機路房屋）移轉登記予張嘉頊作為物保
    ，再以張嘉頊名義向銀行抵押貸款；另將張嘉頊名下址設高
    雄市小港區立群路之房屋（下稱系爭立群路房屋）移轉予訴
    外人陳姓後手，由該陳姓後手以系爭立群路房屋向銀行抵押
    借款匯給張嘉頊，以增加張嘉頊財力，助其貸得更高金額。
    惟系爭立群路房屋實為李宗興、張氏父子為投資法拍屋轉售
    得利（下稱系爭法拍屋投資）所購，故在貸得款項後，本應
    將系爭法拍屋投資之本金及獲利分予李宗興，復因原告該時
    積欠張成藎錢，故原告才依張成藎、李宗興之指示，將李宗
    興應得之111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則本件給付關係實存於原
    告與張氏父子、張氏父子與李宗興之間，而非存於兩造之間
    ，故原告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應無
    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此即舉證責任之分配原
      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
      第4225 號判決意旨可知。而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
      要件者，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
      或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先位依兩造間消費借貸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惟據被告否認兩造間
      有消費借貸契約，則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111萬元之消
      費借貸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⒉惟查，原告就此僅提出匯款單在卷（參審訴卷第21頁）為
      證，然匯款之原因關係所在多有，無從僅以此遽認兩造間
      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除就此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外
      ，亦與原告於他案之陳述有所出入（詳見下述），則原告
      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自無從以此請求
      被告給付111萬元。
　㈡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亦無
    理由：
　　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
      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
      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
      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而受利益人就受領利益之法律上原因，
      固不負舉證責任，惟有為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此觀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83號
      判決亦同此意旨。再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一方受財
      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無法律上之原因，
      為其成立要件。因給付關係所成立之不當得利，一方受有
      財產上之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
      存有給付關係。於指示給付之情形，其給付關係分別存在
      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補償關係)，及指示人與領取人(對
      價關係)之間，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並
      無給付關係存在。被指示人依指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
      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被指示人只能向
      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領取人請求，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有原告匯款111萬元利益一節，此據原告提出前引匯款單為證，並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可採；惟被告就原告匯款111萬元予被告之原因則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前對訴外人張成藎提起背信等罪嫌之告訴，在偵查時，原告陳稱：系爭飛機路房屋貸款下來後，我有匯110萬到梁竫（即本件被告，下以被告稱之）被告帳戶，因為被告的先生就是李宗興，這110萬是為了系爭立群路房屋，而張成藎就是跟我交待這110萬是怎麼花的；系爭立群路房屋是張成藎跟李宗興合作，他們做法拍，系爭立群路房屋有先貸款130萬，這130萬就是要做瓦斯行及工程行，之後張成藎說他130萬花完了，所以就把明細寫給我，另外要我付110萬給李宗興；系爭飛機路房屋的貸款和系爭立群路房屋貸款本來就有牽扯，否則我不需要匯錢給被告，我又不認識他；張成藎說系爭立群路房屋先貸款下來後，再來用瓦斯行及工程行，等我的房子錢下來後，跟李宗興協商，讓李宗興獲利了結，錢下來後李宗興就打電話給張成藎，再叫我匯錢給被告，我問系爭立群路房屋不是有貸款130萬，為何要匯110萬，他說要給他兒子做成績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694號背信等案件他字卷第161頁正反面、本院卷第85至86頁），再參照原告前向本院對張嘉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駁回後所提之民事抗告暨迴避聲請狀中所稱：「一、... 可提供聲請人（按：即原告）替訴外人張嘉頊以該聲請假處分之房屋向兆豐銀行鳳山分行貸款之款項利息匯款明細單影本為證（如附件一，按：即本件原證一所示111 萬元的匯款單）。二、該筆貸款款項部份新台幣111 萬元是由聲請人匯入該承審書記官梁竫之大眾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內... 」等語（參訴字卷第105至106、108頁），可知前引背信案件中，原告所述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匯給被告之110萬元，即為本件原告匯給被告之111萬元，而該匯款原因，係原告因其與張成藎、張嘉頊父子間，以及張氏父子與被告之夫李宗興間各有投資等法律關係，故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將貸款所得部分款項給被告。
　　⒊承上，則依前引說明，本件原告匯款111萬元給被告，實屬
      指示給付，而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指示人即張成藎與被指示
      人即原告（補償關係）、指示人張成藎與領取人即李宗興
      （對價關係，經李宗興再為指示而由被告領取）之間，故
      被指示人即原告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及其再指示之被告間僅
      發生履行關係，而無給付關係存在，則原告縱與被指示人
      張成藎間之補償關係所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惟此亦未據
      原告提出），則原告亦僅能向張成藎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而不得向（再）領取人之被告請求。是原告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11萬元，即屬無據，應予
      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備位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及先位依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備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0號
原      告  徐建國  
訴訟代理人  張淵森律師
複代理人    廖煜堯律師
被      告  梁竫    

訴訟代理人  蔡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約於民國102年6月30日前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11萬元，並約定日後再協議還款方式與利息，經原告於同年7月2日如數匯款111萬元至被告大眾銀行(107年1月1日後與元大銀行合併，元大銀行為存續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帳號後4碼為9318，其餘詳卷，下稱系爭被告帳戶），是兩造間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借貸契約）業已成立生效。惟嗣後被告即避不見面，亦未還款，為此先位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催告被告返還上開借款之意思表示。若法院認兩造間未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則被告受領上開款項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使原告受有損害，則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利益等語。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未成立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原告匯款予被告，係因原告前與訴外人張成藎、張嘉頊父子有關於設立瓦斯行營業等投資協議，而有資金之貸款需求，故向當時任職銀行經理之訴外人即被告之夫李宗興詢問申辦貸款事宜，而在李宗興建議下，認以張嘉頊名義貸款較具優勢，故將原登記在原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之房屋（地址詳卷，下稱系爭飛機路房屋）移轉登記予張嘉頊作為物保，再以張嘉頊名義向銀行抵押貸款；另將張嘉頊名下址設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之房屋（下稱系爭立群路房屋）移轉予訴外人陳姓後手，由該陳姓後手以系爭立群路房屋向銀行抵押借款匯給張嘉頊，以增加張嘉頊財力，助其貸得更高金額。惟系爭立群路房屋實為李宗興、張氏父子為投資法拍屋轉售得利（下稱系爭法拍屋投資）所購，故在貸得款項後，本應將系爭法拍屋投資之本金及獲利分予李宗興，復因原告該時積欠張成藎錢，故原告才依張成藎、李宗興之指示，將李宗興應得之111萬元匯至被告帳戶，則本件給付關係實存於原告與張氏父子、張氏父子與李宗興之間，而非存於兩造之間，故原告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應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此即舉證責任之分配原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 號判決意旨可知。而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應就權利發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或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先位依兩造間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惟據被告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契約，則原告自應就兩造間成立111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一事負舉證責任。
　　⒉惟查，原告就此僅提出匯款單在卷（參審訴卷第21頁）為證，然匯款之原因關係所在多有，無從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除就此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外，亦與原告於他案之陳述有所出入（詳見下述），則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自無從以此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
　㈡原告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亦無理由：
　　⒈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而受利益人就受領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固不負舉證責任，惟有為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83號判決亦同此意旨。再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無法律上之原因，為其成立要件。因給付關係所成立之不當得利，一方受有財產上之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關係。於指示給付之情形，其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於指示人與被指示人(補償關係)，及指示人與領取人(對價關係)之間，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僅發生履行關係，並無給付關係存在。被指示人依指示將財產給付領取人後，倘其補償關係所由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被指示人只能向指示人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領取人請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有原告匯款111萬元利益一節，此據原告提出前引匯款單為證，並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可採；惟被告就原告匯款111萬元予被告之原因則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前對訴外人張成藎提起背信等罪嫌之告訴，在偵查時，原告陳稱：系爭飛機路房屋貸款下來後，我有匯110萬到梁竫（即本件被告，下以被告稱之）被告帳戶，因為被告的先生就是李宗興，這110萬是為了系爭立群路房屋，而張成藎就是跟我交待這110萬是怎麼花的；系爭立群路房屋是張成藎跟李宗興合作，他們做法拍，系爭立群路房屋有先貸款130萬，這130萬就是要做瓦斯行及工程行，之後張成藎說他130萬花完了，所以就把明細寫給我，另外要我付110萬給李宗興；系爭飛機路房屋的貸款和系爭立群路房屋貸款本來就有牽扯，否則我不需要匯錢給被告，我又不認識他；張成藎說系爭立群路房屋先貸款下來後，再來用瓦斯行及工程行，等我的房子錢下來後，跟李宗興協商，讓李宗興獲利了結，錢下來後李宗興就打電話給張成藎，再叫我匯錢給被告，我問系爭立群路房屋不是有貸款130萬，為何要匯110萬，他說要給他兒子做成績等語（參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694號背信等案件他字卷第161頁正反面、本院卷第85至86頁），再參照原告前向本院對張嘉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駁回後所提之民事抗告暨迴避聲請狀中所稱：「一、... 可提供聲請人（按：即原告）替訴外人張嘉頊以該聲請假處分之房屋向兆豐銀行鳳山分行貸款之款項利息匯款明細單影本為證（如附件一，按：即本件原證一所示111 萬元的匯款單）。二、該筆貸款款項部份新台幣111 萬元是由聲請人匯入該承審書記官梁竫之大眾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內... 」等語（參訴字卷第105至106、108頁），可知前引背信案件中，原告所述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匯給被告之110萬元，即為本件原告匯給被告之111萬元，而該匯款原因，係原告因其與張成藎、張嘉頊父子間，以及張氏父子與被告之夫李宗興間各有投資等法律關係，故依張成藎及李宗興之指示，將貸款所得部分款項給被告。
　　⒊承上，則依前引說明，本件原告匯款111萬元給被告，實屬指示給付，而給付關係分別存在指示人即張成藎與被指示人即原告（補償關係）、指示人張成藎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對價關係，經李宗興再為指示而由被告領取）之間，故被指示人即原告與領取人即李宗興及其再指示之被告間僅發生履行關係，而無給付關係存在，則原告縱與被指示人張成藎間之補償關係所生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惟此亦未據原告提出），則原告亦僅能向張成藎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不得向（再）領取人之被告請求。是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11萬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備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1萬元，及先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後1個月起至清償日止、備位依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